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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让地块情况：

二、报名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它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报名时间：2015 年 8 月 17 日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缴纳
投标保证金截止时间为8月17日下午5时。

四、报名地点：国土资源局三楼。
五、招标时间：2015年8月18日上午9时。
六、招标地点：永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城路 518 号汽车东站

大楼九楼）。
七、出让方式：分单元按现状公开招标出让，一单元起报，同号楼可

以连单元。本次出让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中标人，并设有保留价，未
达到保留价者则不成交。

八、报名时需提供下列资料：法人须带营业执照正副本、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等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在册及变更基
本情况、章程、单位公章；自然人须带有效身份证件；其他组织须带组
织机构批准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件和相关资料的原件及复印

件、单位公章。委托他人参加投标的除委托人在本局工作人员面
前当面授权委托外，均应提交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每位报名者需缴资料服务费200元。

九、报名时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未中标人所缴纳的
投标保证金，在招标结束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退还缴纳人。中标
人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投标保证金转作受让地块定金，在末次
缴纳出让金时定金才可充抵出让金。中标人中标后不签订《成交
确认书》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作自动放弃论处，保
证金不予退还。

十、对联合申请的，联合申请人必须签订《联合竞投协议》，协
议中要明确联合各方的权利、义务，并明确委托其中一人填写投标
书，签订《成交确认书》、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领
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联合申请人竞得土地后，申请土
地登记时不能分割办证。

十一、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按永财综［2012］132 号文件另行
收取。

十二、本次出让地块以现状出让，出让人不统一组织现场踏
勘，由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有关具体情况可向永康市土地收储
交易中心垂询。

联系电话：0579-87174812
联 系 人：吕先生

永康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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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东街
经济合作社

返还地
420 住宅 70 26000 505

永康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永土让告字（2015）第17号

经永康市人民政府批准，永康市国土资源局将公开招标出让永康市东街经济合作社返还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2015年7月27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全资

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浙江）”）发布《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详见当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定于

2015年8月21日清算后实施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将中信证券（浙江）的

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入中信证券。目前，由于周边条件发生变化，为确保

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稳妥实施，中信证券与中信证券（浙江）决定调整客

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实施时点。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延期实施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的说明

原定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清算后实施的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事项将

延期实施，具体时间待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及沪深分公司等相关单位会商确定后另行公告。

二、延期实施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后，相关跨期结算交收业务暂停

（或停止）的衔接安排

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延期实施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披露的暂停（或停止）的跨期结算交收业务，

按下述方案进行衔接安排：

1、港股通业务、股票期权业务、柜台市场业务、场内开放式基金业务（除认

购外）、场外开放式基金业务（除认购外）、中信证券现金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业务、投资人登记业务、融资融券业务、隔夜委托业务、协助司法执行业务均

延后暂停（或停止），继续正常开展。具体暂停（或停止）时间另行公告。

2、上海证券交易所报价回购业务、债券质押式融资回购业务（正回购）、场

内开放式基金认购业务（包括上证基金通、沪深 ETF 和 LOF 基金等）、场外开

放式基金认购业务（包括中国登记结算公司TA系统及所有基金公司自建TA

系统等，含中信证券资管产品），仍然按照《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披露的方案执行暂停，直至整体迁移合并工作

完成后由中信证券提供相应服务。

3、上海证券交易所境内自然人B股账户指定业务，仍然按照《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披露的方案执行。

鉴于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工作将延期实施，提请中信证券（浙江）客户

及时关注并给予充分重视，基于自己的意愿做适当安排，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信息发布及联系方式

本公告除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外，还将通过中信证券和中信证券

（浙江）公司网站、中信证券（浙江）各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及当地媒体等渠道发

布，同时通过短信、电话、客户交易终端弹出信息提示等方式进行客户告知。

投资者可登录中信证券（浙江）网站（网址：http://www.bigsun.com.cn）、中

信证券网站（网址：http://www.cs.ecitic.com）查询或致电中信证券统一客

户联络中心咨询（咨询电话：95548），也可联系相关分支机构（具体信息请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问询。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8月12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延期实施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合并的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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